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深圳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关于举办律师从事商标代理及诉讼实务（深圳）培训班的

通   知
各律师事务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0年7月12日颁布了最新的《商标代理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50号），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商标代理业务方面做出了重要修改，使得多年来律师无法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问题得以解决。据悉，司法部、国度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正在制定律师事务所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管理方法，为律师事务所开展新的法律服务领域创造条件。
     为帮助我省广大律师尽快掌握商标代理的业务知识和实务技能，率先抓住机遇，拓展市场，全面提高业务水平，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决定9月3日在深圳市、9月17日在广州市举办“广东省律师从事商标代理和诉讼实务培训班”。现将深圳市培训班（广州市培训班另行通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11年9月3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6：30
二、主办单位

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深圳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三、 培训内容
1、商标法实施的最新动向
主讲人： 北京市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程永顺教授
2、商标代理的壁垒突破与业务展望
主讲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主任  崔军  博士
3、商标侵权诉讼中的疑难问题
主讲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庭）  于春辉 审判长
4、商标申请、异议、争议、撤销案件的代理业务操作指引
主讲人：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广华 律师 商标代理人

 四、培训地点

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20层 深圳市律师协会多功能厅
五、报到及课时证明
1、本次培训免费。因座位有限（约150位），请尽早入场，先到先得。
2、课时证明。本次培训共6个课时，课时证明领取办法如下：

（1）深圳市执业律师持IC卡现场记录课时，不得重复领取书面《课时证明》。上午、下午分别记录。

（2）深圳市以外地区的执业律师可以领取省律协《课时证明》，由于课时证明需要事先根据报名的情况准备，请需要领取课时证明的律师在8月29日前将《课时证明申领表》发至省律协知产委主任邓尧邮箱：yaodeng@lifanglaw.com 确认电话：13802934726，没有在上述日期前发送《课时证明申领表》的的律师将没有《课时证明》。
                                          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深圳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商标代理及诉讼实务培训课时证明申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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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需要领取课时证明的律师在8月29日前将《课时证明申领表》发至省律协知产委主任邓尧邮箱：yaodeng@lifanglaw.com 确认电话：13802934726，没有在上述日期前发送《课时证明申领表》的律师将没有《课时证明》。

